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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鑑於透過網路跨境銷售電⼦勞務交易態樣快速發展，為減少國內營利事

業或機關團體與外國營利事業從事網路交易不諳法令或使⽤新型態⽀付⽅式⽽未依規定扣繳情

形，請向外國營利事業購買跨境電⼦勞務給付價款⽽未依規定辦理扣繳之扣繳義務⼈，於107年6
⽉30⽇前⾃動補繳未(短)扣之稅額及補報扣繳憑單，並⾃原應繳納扣繳稅款期限屆滿之次⽇起⾄
補繳未(短)扣稅額之⽇⽌，按⽇加計利息⼀併徵收，免依所得稅法第114條規定處罰。    

 
該局呼籲扣繳義務⼈儘速⾃⾏檢視補辦補繳，以免受罰。如有其他扣繳申報疑問，歡迎撥打免費

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東⼭稽徵所綜所稅股 廖珍婷 
 

聯絡電話：04-24225822轉201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發布⽇期：2018-05-09 更新⽇期：2019-11-14 點閱次數：76

向外國營利事業購買跨境電⼦勞務未依規定辦理扣繳之扣繳義務
⼈，於107年6⽉30⽇前⾃動補繳未(短)扣稅額及補報扣繳憑單，免
依所得稅法第114條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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